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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8

教調

0003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課程綱要部分：教育部已成立國家教育研究院，該院下設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、教科書發

展中心，該部已責成該院進行「中小學課程發展相關基礎研究」，以強化探討及建構我國合宜

中小學課程發展機制及內涵；微調九年一貫課程綱要，修正過於抽象或不具體之能力指標，以

回應教學現場對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能力指標解讀之疑義。  

二、教科書編審部分： 

教育部改善措施包括： 

(1)加強編輯人才之培養，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資源，以核心課程、原創教材為主，發展學

習重要概念系統架構、教材原型、單元教學活動與評量素材，提供多元選擇與編輯示例。 

(2)加強對各國教科書制度之研究分析，並納入教科書審定辦法中(如明訂送審期程、實施學年

送審制、規範教科書修訂條件等)。 

(3)強化教科書審查品質，將推動教科書內容、審查基準、審定制度等相關之分析研究。 

(4)配合課程實施，辦理教科書編審及行政作業之座談、研討，以強化教科書編審品質。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修訂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(98 年 2 月 19 日，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施

行)，規範教科圖書修訂之規範，避免教科圖書改編頻繁及異動過大之問題。  

◆其他績效 

教科書選書方式部分：教育部函復，慮及部分學校(尤其小型學校)確出現報告所點出之問題，

經採目前各先進國家教科書選用之規定(大致分為：學校選書、區域選書及地方學區選書等制

度)後，考慮未來朝向得因地制宜採學校選書或區域選書方式辦理，修正國民教育法第 16 條

(草案)第 2 項及第 3 項等規定，以避免小規模學校因學習領域(學科)專長教師不足而無法選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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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合書籍等問題。 

  

 


